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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教育局　函

地址：22001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1段161號2

0樓西側

承辦人：許溫純

電話：(02)29603456 分機2882

傳真：(02)29660844

電子信箱：AO5692@ntpc.gov.tw

受文者：新北市立新北高級工業職業學校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7年5月3日

發文字號：新北教新字第1070791428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一、說明四(1072984271_107D2145843-01.doc、1072984271_107D2145844

-01.xlsx、1072984271_107D2145845-01.doc)

主旨：請貴校協助轉知本局107年度「新住民技職教育專班」開

課訊息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新北市政府教育局107年度「新住民技職教育專班」

計畫(附件1)辦理。

二、透過職業學校之技職相關課程，並輔導考取「全國技術士

技能檢定丙級證照」，培養新住民工作技能，增加就業機

會。本市計有雙溪高中、鶯歌工商、淡水商工及莊敬高職

4校，開設烘焙麵包、電腦軟體應用及美容3類別課程。

三、請貴校協助轉知開課訊息予符合報名資格之新住民：

(一)具備中文識字華語學習72小時之合格時數證明(大陸、

港、澳籍新住民或持身分者免附)。

(二)需符合全國技術士技能檢定之外籍人士及大陸地區配偶

報檢資格：

１、新住民：必須持有外僑居留證。

1



58

第2頁，共2頁

裝

訂

線

２、大陸地區配偶：必須持有長期居留證或依親居留證。

３、已歸化之新住民：持中華民國身分證。

四、檢附開班時間表(附件2)及報名表(附件3)各1份供參。

正本：新北市各公私立高中職暨國中小

副本： 2018-05-03
15:44:50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

